
 

內部文件  

 

 

 CSB/PSW/2(non)表格  ( 9 /2015)  

 

指定職級的非首長級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的通知註 1
 

(有關人員在填寫本通知表格前，應細閱《公務員事務規例》第398條  

及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9/2015號。  

有關人員須坦誠地填報本表格所要求提供的所有資料。)  

 

致註 2：                                          

 

 現特通知，本人將按指定職級的非首長級公務員獲給予的一律批准，從事以

下有薪／無薪*外間工作：  

 

( A )個人資料  

 

姓名  

(中文及英文 )：  

 任職政府最後  

職位及職級：  

 

 

地址：  

 

 

電話號碼：  

 

 

 

電郵：  

 

 

停止政府職務日期 (開始退休前假期 (如適用 ) )：   
 

離開政府日期 (退休前假期屆滿 (如適用 ) )：   

 

( B )外間工作詳情  

 
僱主名稱／本人  

的業務詳情：  
 

 
 

工作地址：   

 

業務性質和活動：  
 

 

 

 

 
 

外間工作

的職位：   

 

開始從事  

外間工作日期：   
 

主要職務：   

 
 

 

*  請刪去不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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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本人證實 ( a )本人在任職政府的最後兩年期間，並無與準僱主有往來 註 3；以及

( b )本人擔任離職後外間工作時會遵守劃一工作限制，直至退休後兩年的期限屆滿為

止 註 4。如果上述外間工作有重大改變 (包括主要職務的改變 )，以致本人不再符合上

述兩項擔任外間工作的條件，本人承諾會依照公布的安排提出申請，事先徵求當局

批准。  

 

 

 

 

 

 

簽署  

 

：  
 

日期  

 

：  
 

 

 

註  

註1：  指定職級的非首長級公務員如欲在放取退休前假期期間及／或退休後首兩

年內從事外間工作，須填妥本通知表格並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 a )  在任職政府的最後兩年期間，該名非首長級公務員與準僱主並無往

來；以及  

( b )  該名非首長級公務員於從事外間工作期間，須遵守劃一工作限制，直

至退休後兩年的期限屆滿為止。  

註2：  有關人員必須在從事有關外間工作至少兩星期前提交這份通知表格。即將

／已經按可享退休金條款退休的非首長級公務員，應將填妥的通知表格送

交有關當局。  

註3：  過往與準僱主的往來包括：  

( a )  參與擬備及／或評審該名準僱主有份競投或中標的合約及／或標書；  

( b )  參與評估及／或評審就撥款、發牌、計劃項目或其他事宜向政府提出

的申請，而該名準僱主是申請人或申請人的代理人／代表；  

( c )  監察準僱主履行政府合約 (或相關的分包合約 )／標書／牌照／專營權

方面的表現；  

( d )  監督政府合約 (包括物料測試及付款審核 )，而該名準僱主是負責執行工

程或提供服務的合約方之一或其中一個合約方之下任何層級的分包商；  

( e )  執行針對該名準僱主的執法／規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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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參與與該名準僱主有關的法庭程序及／或半司法事宜的相關工作；  

( g )  參與有關該名準僱主或其業務利益的調查；以及  

( h )  可以接觸與該名準僱主有直接關係的機密或敏感資料，而該名準僱主

如得悉該等資料，會令其在不公平的情況下得到利益。  

在評審該名非首長級公務員過往曾否與準僱主有往來時， “僱主 ”應指準僱

主及其母公司或附屬公司，不論該名非首長級公務員將來會否參與這些實

體的業務。  

註4：  有關的非首長級公務員須遵守的劃一工作限制包括：  

( a )  不會以其個人身分或代表其僱主，就以下事宜與在任職政府最後兩年

期間曾出任的局／部門有往來：  

( i )  競投任何政府土地、物業、計劃項目、合約或專營權；或  

( i i )  就撥款、牌照、計劃項目或其他事宜向政府提出申請，而該名

準僱主是申請人或申請人的代理／代表；或  

( i i i )  法庭程序及／或半司法程序。  

( b )  不會直接或間接擔任或代表任何人擔任任何工作 (包括但不限於訴

訟、研訊或游說活動的工作 )，而該等工作與其任職政府最後兩年期

間涉及的下述職務有關連：  

( i )  合約或法律事務；  

( i i )  工作或計劃項目；以及  

( i i i )  執法或規管職務。  

( c )  受僱於準僱主／經營本身業務期間，不會使用或披露在任職政府期間

所取得的任何機密或敏感資料。  

註5：  使用個人資料  

收集目的  

( a )  有關人員於本表格或其後的通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和其他有關資料，

將會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3 9 8條及公務員事務局通告第9 / 2 0 1 5

號，以及公務員事務局不時就即將／已經按可享退休金條款退休離開

政府的非首長級公務員從事外間工作發出的通告或通函所公布的規則

和安排，用於以下目的：  

( i )  供政府決策局／部門處理本通知；  

( i i )  供政府決策局／部門及／或政府以外的有關方面就本通知核實

資料；以及  

( i i i )  懲處不遵守任何訂明規則或安排的有關人員。  

( b )  有關人員必須提供本表格要求提供的個人資料和其他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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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受讓人類別  

( c )  有關人員於本表格或於其後的通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和其他有關資

料，可披露如下：  

( i )  為上文第 ( a ) ( i )和 ( i i )段所述目的向政府決策局／部門披露；  

( i i )  為上文第 ( a ) ( i i )段所述目的向政府以外的有關方面披露；以及  

( i i i )  為上文第 ( a ) ( i i i )段所述目的向有關人員的僱主、有關專業團體

及／或公眾 (包括傳媒和立法會 )披露。  

查閱個人資料  

( d )  有關人員有權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 8 6章 )向當局要求查

閱或更正於本表格或其後的通訊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和其他有關資料。

有關人員須以書面方式，向有關當局提出要求。  

 


